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胡秋江

國立交通大學(現改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博士，目前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兼任教師，

具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專長於科技創業、科技產業之

事業經營與實務、電子零組件與資訊通路、新創事業營運規

劃及創業投資等。

胡秋江先生實務經驗、策略管理、領導及學術能力兼備，專

注於半導體零組件產業之經營管理逾 42年，除在威健集團
所屬公司(包括本公司及 100%持有之子公司)擔任董事外，
在相關電子科技產業鏈之上、下游公司或同業，亦有擔任董

事或獨立董事職務，以貢獻公司治理管理專長，因此，具備

財務會計、商務、市場行銷及科技產業相關營運規劃、經營

與管理實務能力。

1.兼本公司策略長，為具經理人身分之董
事。

2.兼本公司關係企業(100%子公司)之董事。
3.為本公司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為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5%以上之法人
股東-威記投資(股)公司之董事長。

5.其餘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訂之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所列之獨立性要件核實，仍符合

相關獨立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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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紀廷芳

國立交通大學(現改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控制工程學系學
士，曾任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副研究員，於民國 75 年 7
月至本公司任職，於民國 86年 7月~91年 9月間升任本公
司總經理乙職，復於民國 91 年 9 月起改任集團營運長乙
職，至 111 年 9 月升任集團執行長及本公司總經理迄今，
負責執行董事會及董事長長室所擬定之集團策略，督導管

理之集團營運區域涵蓋大中華區(台灣、香港、中國)及東南
亞區(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等)。
紀廷芳先生已在本公司服務超過 37年，專精於半導體零組
件產業之經營與策略管理，在董事會以經理人(總經理)之角
色，向所有董事進行相關經營管理之策略溝通與互動，並提

出相關經營管理意見，且具備商務、市場行銷及產業科技能

力。

1.兼本公司總經理，具經理人身分之董事。
2.兼本公司關係企業(100%子公司)之董事。
3.為本公司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其餘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訂之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所列之獨立性要件核實，仍符合

相關獨立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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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威記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陳澄芳

國立交通大學(現改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學
士，曾任職德州儀器公司工程師，目前是同業公司-豐藝電
子(股)公司董事長及勁豐電子(股)公司董事。
陳澄芳先生專注於半導體零組件產業之經營與策略管理超

過 38年，具備公司治理、商務、市場行銷及產業科技能力，
能適時對本公司董事會提出相關公司治理及營運管理意見

與方針，以要求經營團隊擬定營運策略據以執行。

1.威記投資(股)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5%以上之法人股東，為本公司第一大股
東。

2.陳澄芳先生以威記投資(股)公司指定代表
人候選董事被提提名人。

3.其餘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訂之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所列之獨立性要件核實，仍符合

相關獨立性要求。

0

陳冠華

擁有雙碩士學位-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財務工程學系及國立
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目前亦是半導體封裝測試廠-京元
電子(股)公司之董事，及展鉦投資公司之董事總經理。
陳冠華先生熟稔半導體產業鏈之科技發展，並專長於投資

管理，具備公司治理、會計資訊及財務分析能力、產業發展

及科技應用洞察力。

1.為本公司前十大自然人股東之二親等以內
親屬。

2.其餘已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訂之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所列之獨立性要件核實，仍符合

相關獨立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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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林弘
(獨立董事)

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 EMBA碩士學歷，現任華帥旅館管
理顧問公司董事長、華帥海景飯店總經理、清庭企業有限公
司董事長、台灣精緻商旅聯盟會長、中華民國旅館公會全國
聯合會理事及臺灣礦工醫院之董事，並曾擔任被動電子元
件廠九豪精密陶瓷(股)公司董事等職。其致力於觀光旅館
服務業之經營有成，熟稔商業法令及具公司治理專才經驗；
本公司冀望借重其在不同產業之異產業管理服務經驗及視
野，能適時提供經營與永續治理之多元意見，讓本公司在經

營與永續管理策略之思維上能更具多元化之面向，進以提
升董事會公司治理、永續發展之管理品質及功能性委員會
監督功能。
目前擔任獨立董事已逾三屆，但未曾有違反公司法第 30條

各款情事發生。

1. 雖已連任本公司獨立董事超過三屆，但考
量其專業資格與經驗，仍繼續提名呈送
113年股東會選任。

2. 經核實獨立董事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
間，皆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訂之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
所訂資格要件，且獨立董事皆已依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賦予充分參與決策
及表示意見之權力，據以獨立執行相關
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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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尤雪萍
(獨立董事)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碩士，具會計專業學養；目前是環懋國

際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環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及大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經歷練外商渣打銀行副總裁職

務，亦曾於電子產業科技公司擔任過獨立董事(凱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監察人(豐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另亦曾於

志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鉅陞國際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擔任過監察人；其具備在公司治理、財務會計、商務、

市場行銷及產業科技等領域之分析及管理能力，將可提升

董事會公司治理、永續發展之管理品質及功能性委員會監

督功能。目前擔任獨立董事屬於第二任期未逾三屆，且未曾

有違反公司法第 30條各款情事發生。

1. 已連續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兩屆，本次
提名任期為第三屆。

2. 經核實獨立董事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
間，皆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訂之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
所訂資格要件，且獨立董事皆已依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賦予充分參與決策

及表示意見之權力，據以獨立執行相關
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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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王建智
(獨立董事)

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具國內律師資格，法律專業及實務經
驗兼備，為建智法律事務所負責人，目前擔任倍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強信機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暨薪
資報酬委員及審計委員，系微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
(所代表法人：明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慶玉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等職。過去亦曾擔任寰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及正淩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王建智先生兼具法律及公司治理等專長，無違反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發生，且其在公司經營及永續治理上，能提

供產業分析整合、風險管理、法律策略/遵循及管理決策意

見，因此，在執行獨立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職權時，可借重

其法律及擔任科技產業公司董事之治理專長，將可提升董

事會之公司治理、永續發展之管理品質及功能性委員會監

督功能。

1. 未曾擔任本公司董事或獨立董事。
2. 本公司提名與遴選前，已取得該獨立董
事候選人提供的書面聲明、工作經歷、
目前在職證明，及親屬關係表，以核實
確認本身、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親屬相
對於公司的獨立性。

3. 本公司另經核實於選任前二年，係符合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訂之「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所訂資格要
件，且未來選任後亦將依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三賦予充分參與決策及表示意
見之權力，據以獨立執行相關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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